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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产品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

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 现金管理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

● 现金管理金额：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莱新材”

或“公司” ）于2026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宏

观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5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本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

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27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4,001.1206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9.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10.76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6,118.65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292.1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到

位，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4年5月6日出具了《验资报

告》（容诚验字[2024]610Z0003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莱新

材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4-002）。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2）

投入进度（%）

（3）＝（2）/

（1）

备注

1

高端溅射靶材生产

基地项目（一期）

20,455.91 11,694.19 8,746.85 74.80

已于 2024年 11月

结项

2

高纯无氧铜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26,199.13 15,597.92 15,607.08 100.06

已于2025年9月结

项

3

欧莱新材半导体集

成电路靶材研发试

制基地项目

8,108.30 5,000.00 1,435.34 28.71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 - -

合计 64,763.34 32,292.11 25,789.27 -

三、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公司募投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当中。 基于募集资金需分阶段分项目逐步投入募投

项目，故后续按计划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拟合

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

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2、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本次现金管理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

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3、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4、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5、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现金管理收益分配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及

子公司所有，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分，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现金

管理应当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该账户不

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

产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且该等现

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公司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

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

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

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

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

内。

（4）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投资产

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风险因素时，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

风险。

（5）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2026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要求。

2、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综上， 保荐机构对欧莱新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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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琥珀酸安维吖啶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通化金马"）今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琥珀酸安维吖啶片（商品名：耄安通?）《药品注册

证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

商品名 耄安通?

剂型 片剂

规格 2mg、4mg

适应症 用于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治疗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1类

申请事项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0041、国药准字H20260042

证书编号 2026S02248、2026S02249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情况

1.作用机制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是一种新型双胆碱酯酶抑制剂，可逆性地抑制乙酰胆碱酯酶和丁酰胆碱

酯酶对乙酰胆碱和丁酰胆碱的水解， 通过提高脑内胆碱能神经突触间隙的乙酰胆碱的浓度，增

强胆碱能神经的功能从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功能。 本品具有全新的化学结构，与现

有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在分子结构和药理特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单一靶点胆碱酯酶抑制剂相

比，本品具有双靶点协同作用优势。临床研究结论表明，本品具有明确的认知功能改善作用和良

好的安全性特征，且临床用药依从性好。

2.适应症市场情况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导致老年人

认知功能障碍和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进程持续加深，AD的患病率和患者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 据流行病学数据，我国60岁以上

人群AD患病率约3%～7%，患者数量逾千万，且随着人均寿命延长，患者规模将持续扩大，临床

治疗需求极为迫切。

目前国内临床可用的AD治疗药物选择十分有限， 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类药物仍是该疾病

领域的基础治疗用药。然而，现有的治疗药物在疗效、安全性和用药依从性等方面仍存在未满足

的临床需求。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作为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1类创新药，

有望在该领域为患者提供新的、更优的治疗选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社会价值。

3.研发情况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由公司自主研发，历经二十余年研发历程。 公司完成了从药物发现、临床

前研究到I期、II期、III期临床试验的系统性研发工作。 在III期确证性临床试验中，本品用于治疗

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症状具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特征，显著提升AD患者的用药

依从性，各项研究数据扎实、结果可靠。

4.同类药品情况

目前国内获批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药物主要包括多奈哌齐、卡巴拉汀、加兰他敏、

美金刚等。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化学1类创新药，与现有治疗药物相比，具备

以下差异化特征：

一是全新的化学实体。 本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化学结构，与现有药物在分子结构

上存在本质差异，是新一代的AD对症治疗药物。

二是明确的临床价值。 确证性临床试验结果证实，本品在改善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和临床印象变化等方面具有明确的临床疗效，且安全性优于同类对照

药物，为临床提供了疗效与安全性兼顾的新选择。

三是满足迫切的临床需求。我国AD患者临床治疗选择十分有限，现有药物在疗效和安全性

方面仍存在诸多未满足的需求。 确证性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本品在常规临床试验周期和延长期

均显示出显著且持续的临床疗效，有望改善国内AD治疗领域的用药格局。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领域化学1类创新药，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的获批上

市填补了国产AD创新药的空白，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三、公司的商业化准备及未来规划

1.商业化准备已全面就绪

公司已组建专业的商业化团队，制定了覆盖全国核心医疗机构的营销计划，正在全力建立

KOL学术合作体系和学术品牌推广体系。 公司已与全国多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意向，商业化营

销工作正全力推进，力争产品获批后迅速实现上市销售，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具可及性、更高性价

比的治疗选择，切实惠及广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生产线已建设完成

公司已完成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的生产线建设，具备商业化生产能力，能够满足产品上市初

期的市场供应需求。

3.医保准入已积极申请

公司已就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的2026年医保准入事宜积极开展工作，已完成相关资料的准备

和申报。 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进展，积极争取将该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提

高患者的用药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4.销售渠道布局

公司将采用创新独立的自营学术团队营销模式，优先覆盖全国三级甲等医院的核心神经内

科、精神科、老年科等目标科室，逐步向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延伸。 在市场准入方面，公司稳

步推进与目标医院的新药引进沟通工作，积极关注各省招标挂网等市场准入流程，同时加强与

全国性头部医药商业公司的合作，构建覆盖全国的药品配送网络，力争产品获批后快速进入临

床使用。

5.持续研发与管线布局

基于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的研发平台和临床经验，公司将继续深化在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研

发布局。 后续研发方向包括：

一是推进该药品在重度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VaD）等新适应症的临床研究和注册

申报；

二是围绕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启动急性脑卒中等方向的临床期创新药研发项目；

三是基于现有的临床研究和制剂技术平台，积极开展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的新型给药途径和

新型剂型（如长效缓释制剂等）的探索性研究，以进一步优化患者的用药体验和依从性；

四是依托公司在神经科学领域积累的临床资源和专家网络，持续构建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

创新药研发管线，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公司将以琥珀酸安维吖啶片的成功上市为契机，坚定"创新引领"的核心战略方向，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推动公司从传统制药企业向创新驱动型综合医药企业的高质量转型。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琥珀酸安维吖啶片是公司首款获批上市的化学1类创新药， 标志着公司从传统制药企业向

创新药企转型取得重大突破。 该药品的成功获批上市，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和可持续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风险提示：

1.药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到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调整、竞争格局演变、医保准入进展

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药品上市后仍需开展上市后研究和不良反应监测，相关研究结论可能对药品的临床应用

产生影响；

3.公司后续适应症拓展研究及新剂型开发存在研发失败或不达预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证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136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30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6月25日，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关于选举张小娟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张小娟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张小娟女士自股东会

选举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职，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张小娟女士的任职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后，须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张小娟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

和补选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136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9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3号楼北投投资大厦21层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63,788,2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8215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

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均已列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峰先生，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定的见证律师

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534,632 99.9446 1,106,800 0.0488 146,800 0.0066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549,332 99.9452 1,106,900 0.0488 132,000 0.006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534,332 99.9446 1,112,400 0.0491 141,500 0.0063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555,032 99.9455 1,090,700 0.0481 142,500 0.0064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470,132 99.9417 1,125,300 0.0497 192,800 0.0086

6.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6.01议案名称：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981,669 99.8097 1,365,820 0.1687 173,900 0.0216

6.02议案名称：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1,722,455 99.9077 1,393,720 0.0823 168,900 0.0100

6.03议案名称：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5,180,612 99.9249 1,357,520 0.0666 170,100 0.0085

6.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242,912 99.9317 1,369,520 0.0604 175,800 0.0079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480,632 99.9422 1,129,400 0.0498 178,200 0.008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483,732 99.9423 1,113,200 0.0491 191,300 0.0086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490,932 99.9426 1,119,300 0.0494 178,000 0.008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210,232 99.9302 1,343,200 0.0593 234,800 0.0105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561,632 99.9458 1,040,300 0.0459 186,300 0.0083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实施债务融资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487,732 99.9425 1,112,500 0.0491 188,000 0.0084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注册发行2026年公募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484,532 99.9424 1,112,100 0.0491 191,600 0.0085

1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小娟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154,332 99.9278 1,400,500 0.0618 233,400 0.0104

15.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考核及薪酬管理等制度的议案

15.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考核及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241,032 99.9316 1,310,300 0.0578 236,900 0.0106

15.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反洗钱工作考核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584,332 99.9468 1,043,500 0.0460 160,400 0.0072

1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及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62,286,432 99.9336 1,323,900 0.0584 177,900 0.00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除外）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0,684,332 89.4967 1,112,400 9.3179 141,500 1.1854

4

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中期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10,705,032 89.6701 1,090,700 9.1361 142,500 1.1938

6.00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

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 - - - - -

6.01

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0,398,512 87.1026 1,365,820 11.4407 173,900 1.4567

6.02

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0,375,612 86.9107 1,393,720 11.6744 168,900 1.4149

6.03

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0,410,612 87.2039 1,357,520 11.3711 170,100 1.4250

6.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10,392,912 87.0557 1,369,520 11.4717 175,800 1.4726

9

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10,640,932 89.1332 1,119,300 9.3757 178,000 1.4911

10

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360,232 86.7819 1,343,200 11.2512 234,800 1.9669

11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0,711,632 89.7254 1,040,300 8.7140 186,300 1.5606

12

关于审议公司实施债务融资及相

关授权的议案

10,637,732 89.1064 1,112,500 9.3188 188,000 1.5748

13

关于审议公司注册发行2026年公

募公司债券的议案

10,634,532 89.0796 1,112,100 9.3154 191,600 1.6050

14

关于选举张小娟女士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04,332 86.3137 1,400,500 11.7312 233,400 1.95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6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第15项议案《关于修订董事考核及薪酬管理等制度的议案》涉

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详见本公告相关内容。

3.本次股东会的第6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形：

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01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

决，持股数1,454,266,843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02时，关联股

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持股数570,503,157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

数；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03时，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

决，持股数227,080,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钟茹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关于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719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A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C

下属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27199 027200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6】643号文准予募集注册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23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25日

份额类别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合

A

景顺长城量化选股混

合C

合计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178 3995 617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62,472,115.81 605,012,804.80 867,484,920.6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元）

63,990.26 161,867.68 225,857.94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62,472,115.81 605,012,804.80 867,484,920.61

利息结转的份额 63,990.26 161,867.68 225,857.94

合计 262,536,106.07 605,174,672.48 867,710,778.55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25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0；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0。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

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

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和网

站www.igwfmc.com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

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关于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限制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含日

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6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研究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限制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限制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6月29日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6月29日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年6月2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保障基

金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A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688 018998

该分级基金是否限制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

金额

1,000,000.00 1,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现决定自2026年6月29日起，投

资人通过所有销售机构和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或转换转入

本基金，做以下申请金额限制：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请金额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

份额上应小于或等于1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的累计

申请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该等申请。

2、如果投资者转换转入本基金按照上述规则确认失败的，其原基金转换转出的申请也

将确认失败，原基金份额保持不变。

3、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除另有公告外，在上述业务限

制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4、转换业务的申请金额为基金转换转出时的初始金额。

5、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

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申万宏源证券和申万

宏源西部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 ）和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6年6月26日起新增委托申万宏

源证券和申万宏源西部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具体

的业务流程、业务开通情况、办理时间、办理方式及费率优惠情况以申万宏源证券和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27943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Y

二、销售机构信息

1、销售机构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5层

法定代表人：刘健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2、销售机构名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

2005室

法定代表人：王献军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三、相关业务说明

1、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

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

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的定

投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

方式，由上述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

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

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遵循上述销售

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同份额是否开通互

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

额投资申购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

惠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

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2、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3、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

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

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

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限制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含日

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9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智能生活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限制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限制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6月29日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6月29日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年6月2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保障基

金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A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914 023265

该分级基金是否限制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

金额

1,000,000.00 1,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发布《关于景顺长城智能生

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伍佰万元以上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

业务的公告》。现决定自2026年6月29日起，投资人通过所有销售机构和本公司直销中心申

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或转换转入本基金，做以下申请金额限制：单日每个基金

账户累计的申请金额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应小于或等于1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的累计申请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有权部

分或全部拒绝该等申请。

2、如果投资者转换转入本基金按照上述规则确认失败的，其原基金转换转出的申请也

将确认失败，原基金份额保持不变。

3、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除另有公告外，在上述业务限

制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4、转换业务的申请金额为基金转换转出时的初始金额。

5、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

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调整持有股票估值价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基金合同的约定，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本公司” ）与托管人协商一致，

自2026年6月25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福寿园”（股票代码：1448.

HK）按照0.990�港元/股的价格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票的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 待上述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6日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

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景顺长城纳斯达

克科技市值加权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纳指科技ETF景顺，

交易代码：159509，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IOPV），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2026年6月25日，本基金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2.685元，收盘

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为2.2060元。 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如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2026年6月26日开市起停牌，自2026年6月26日10:30

起复牌，停牌期间本基金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若本基金2026年6月26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通过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及连续停牌等措施，向市场警示风险，具

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一、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实际申赎状态请以最

新公告为准。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

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将

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

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6日


